
 

 

 

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文件 
 

人院通〔2018〕16号 

 

人文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

 

为认真部署我院审核评估工作，加强分院内涵建设，把审核评

估的理念落实到本科教学质量体系的各项工作中，确保以扎实有

效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状态迎接教育部的审核评估工作，特制定

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

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，坚持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

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的方针，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，突出内涵建

设、突出特色发展，强化办学合理定位，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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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审核评估，进一步确立人才培养在我院工作的主体地位；

以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；以评

促建，切实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促进我院本科教学

工作上新台阶。 

三、评估范围 

审核评估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秘书学四个

专业，涉及定位与目标、师资队伍、教学资源、培养过程、学生发

展、质量保障等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

成立人文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领导小组。 

组长：范国祖 肖亚丽 

副组长：龙景科 

成员：各科室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、督导组副组长、各专业带

头人。 

工作职责：全面领导分院审核评估建设工作，制定本分院工作

方案及阶段性工作计划，落实有关措施;及时检查各项任务的落实

情况;负责本分院教学基本建设、各教学环节的规范管理；负责本

单位教学档案规范归档；负责本分院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、学科专

业建设的亮点培育与特色凝练工作;撰写本分院的自评报告;做好

审核评估各项目工作的督查、评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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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本科教学工作审核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李平

主任兼任。 

五、工作安排 

按照学校的整体部署，审核评估时间定于 2019 年 5 月中旬。

为保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，现将工作进程分为以下六个阶段： 

（一）评估建设阶段（2018年 4月-2018年 8月） 

制定本阶段自查自建工作实施方案，细化自评自建工作任务，

下达本阶段评建工作任务书；各工作组对照有关标准和评估指标

要求，按审核要点逐一分析、查找差距、提炼亮点与特色，形成自

查报告。 

（二）自评自查及整改阶段（2018年 9月-2019年 2月） 

制定自评自查与整改阶段工作实施方案；动员布置自评自查

与整改工作，下达本阶段工作任务书；对教师教学文件（资料）编

写规范、分院教学档案规范归档、实验（实训）管理及教学情况、

近三年试卷及论文、近三年教研室及督导组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

专项检查评估，全面开展院内自评自查工作。 

（三）预评估及整改阶段（2019年 3月-2019年 4月） 

2019 年 3 月，校外专家对我校的审核评估工作进行预评估，

帮助把关和提升。分院将根据预评估的结果及专家提出的建议，制

定和落实整改提高工作，查缺补漏，完善所有评估材料。 

（四）迎接评估阶段（2019年 4-2019年 5月） 

动员布置专家到分院期间的各项工作，下达本阶段工作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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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令；进一步检查完善评估相关材料，完善、提炼我院自评报告。 

（五）专家进分院评估阶段（2019年 5月） 

落实专家组进分院评估期间的接待、联络工作；以平常心、正

常态和良好的精神风貌、务实的工作作风接受教育部专家评估。 

（六）整改落实阶段（2019年 6月—2021年 6月） 

认真整理和分析专家的意见和建议，形成我院的整改方案；召

开整改动员会议，下达整改工作任务书；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改工作，

组织整改工作的检查验收，撰写整改工作总结并上报相关部门；对

我院审核评估工作进行总结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学习 

认真学习《凯里学院审核评估建设工作三年行动计划》《凯里

学院2018年审核评估工作要点》《凯里学院2018年本科教学工作

审核评估一号任务书》等文件，研读相关审核评估方案的内涵要求，

立足本职工作实际做好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扎实推进 

分院教师务必树立主人翁意识，充分认识到人人都是评估对

象，人人都是评估主体，各部门工作都是评估的内容；树立大局意

识、责任意识，加强协作，互相支持，立说立行，全力以赴投入迎

评促建工作中。 

（三）抓好落实 

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对照工作进度要求，通报各项目工作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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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听取各项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协调解决。 

（四）严肃问责 

加强督查、严肃问责，按照任务书及审核评估实施方案的要求

开展工作。定期与不定期督查任务完成情况，对出现问题的领导和

教师进行通报和问责，各阶段任务检查结果与个人年度目标绩效

考核挂钩。 

 

 

 

人 文 学 院 

2018年 5月8日 

  



 

-- 6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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